
攀枝花市环境附户局文件

攀环发〔2018 〕 191 号

攀枝花市环葫保护局

关于发布〈企业环葫信用红黑名单制度〉的

通知

各县（区）环保局，各直属单位，机关各科（室）：

为进一步打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交通建设“两大硬

仗”，督促企业自觉履行环境保护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，引导

公众参与环境监督，加快建立环境保护“守信激励、失信惩戒”

的机制，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制定出台了《企业环境信

用红黑名单制度》。鉴于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对于企业影响极



大，请相关工作人员高度重视，抓实抓细抓好相关工作？将

此项制度落到实处，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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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环葫保护局
企业环葫信用红黑名单制度

第一条为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监督管理，加大守信激

励和失信惩戒力度，督促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全面

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推进环境信用体系建设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 《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（试

行队《四川省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本制度适用于全市涉及环境保护的企事业单

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。本制度所称其他生产经营者是指从事

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环境保护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。

第三条市环境保护局负责全市环境信用红黑名单的

管理工作。各县（区）环保局在权限范围内，做好有关信息

的收集、记录、存贮。

第四条环境信用红黑名单管理应当遵循依法、客观、

及时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。

第五条各级环保部门按照 《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环发〔2013 〕 150 号）和《四川省企业环境信用

评价指标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对重点排污的企事业单位定

期进行企业信用评价，平时做好动态管理。

第六条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企业环境信

用评价中被评为环保诚信、良好企业的，纳入环境信用红名

单。

-3一



第七条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企业环境信

用评价中被评为环保不良企业或连续两年被评定为环保警

示企业的，列入环境保护不良信用信息范围，并纳入环境信

用黑名单。

第八条环境信用评价结果经省环保厅正式公告后予

以公布，并按规定报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

（以下简称市信用办）及相关部门。

第九条环境信用红黑名单的发布形式可以按以下一

种或几种方式进行发布：

（一）通过市属媒体向社会公开；

（二）通过市环境保护局门户网站发布；

（三）通过市环境保护局官方微信微博进行公布；

（四）通报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、地方政府。

第十条环境信用红黑名单的信息应包括：企事业单位

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名称、所在地，环境信用评价评级。

第十一条鼓励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积极进

入环境信用红名单，对进入红名单和拥有环境保护良好信用

信息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可采取以下措施进行

激励：

（一）优先安排环保专项资金或者其他资金补助；

（二）优先安排环保科技项目立项；

（三）建议财政等有关部门在确定和调整政府采购名录

时，将其产品或者服务优先纳入名录；

（四）环保部门在组织有关评优评奖活动中，优先授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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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有关荣誉称号；

（五）建议银行业金融机构予以积极的信贷支持；

（六）建议保险机构予以优惠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率；

（七）将环保诚信企业名单推荐给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

理部门、有关工会组织、有关行业协会以及其他有关机构，

并建议授予环保诚信企业及其负责人有关荣誉称号；

（八）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其他激励性措施。

第十二条对环保警示企业，可以采取以下约束性措施：

（一）责令企业向组织实施环境信用评价工作和直接对

该企业实施日常环境监管的环保部门，书面报告信用评价中

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；

（二）加大执法监察频次；

（三）从严审批各类环保专项资金补助申请；

（四）环保部门在组织有关评优评奖活动中，暂停授予

其有关荣誉称号；

（五）建议银行业金融机构严格贷款条件；

（六）建议保险机构适度提高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率；

（七）将环保警示企业名单通报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部门、有关工会组织、有关行业协会以及其他有关机构，建

议对环保警示企业及其负责人暂停授予先进企业或者先进

个人等荣誉称号；

（八）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其他约束性措施。

第十三条对环保不良企业，可以采取以下惩戒性措施：

（一）责令其向社会公布改善环境行为的计划或者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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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，向实施环境信用评价管理和直接对该企业实施日常环境

监管的环保部门，书面报告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中发现问题的

整改情况；改善环境行为的计划或者承诺的内容，应当包括加

强内部环境管理，整改失信行为，增加自行监测频次，加大

环保投资，落实环保责任人等具体措施及完成时限。

（二）加大执法监察频次；

（三）暂停各类环保专项资金补助；

（四）建议财政等有关部门在确定和调整政府采购名录

时，取消其产品或者服务；

（五）环保部门在组织有关评优评奖活动中，不得授予

其有关荣誉称号；

（六）建议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其审慎授信，在其环境信

用等级提升之前，不予新增贷款，并视情况逐步压缩贷款，

直至退出贷款；

（七）建议保险机构提高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率；

（八）将环保不良企业名单通报有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部门、有关工会组织、有关行业协会以及其他有关机构，建

议对环保不良企业及其负责人不得授予先进企业或者先进

个人等荣誉称号；

（九）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其他惩戒性措施。

第十四条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抄送：市发展改革委（攀枝花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）

攀枝花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2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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